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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宪法视野中的个人信息保护》以法权分析为研究问题的理论模型，用于解决宪法视野中个人信息应
该如何得到保护这一现实问题。
围绕这一核心命题分解为三个支问题，即个人信息保护与宪法的关系，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基础以及
我国个人信息宪法保护的途径选择。
以信息自决权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权利基础，但是，信息自决权是一项我国宪法未明确列举的基
本权利。
作为一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证成逻辑分三步走，即形式上的证明、实质上的证明以及经验上佐证。
基于我国实际，我国个人信息宪法保护的途径有两条可供选择：一是，宪法审查的途径，必须但难行
的选择；二是，立法保护的途径，必要又可行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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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除了最古老的以人口调查手段收集个人信息外，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张，社会管理事务的深
入与日益多样化，政府需要收集的信息越来越多，收集的途径也越来越丰富。
 在没有计算机、没有网络的年代，受技术条件的限制，个人信息的收集、储存、传递以及使用等领域
都不太可能对个人信息造成危害或危害甚少。
但是，以1946年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发明为标志开启了当代的信息革命，1971年第一个微处理器
芯片的发明和1990年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应用，则大大地加速了这场革命。
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这一场信息革命中率先发力，这使政府所收集的大量个人信息可以以秒为单位的
速度进行处理与传播。
伴随着积极政府的治国理念，为完成各种社会管理职能，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统治职能，政府的职
能与权力日益膨胀。
随之，政府在人口普查、社会保险、医疗教育、征收税收、犯罪治理等诸多领域所收集的个人信息自
然汇集成一个又一个的庞大数据库。
可以说，建立国家型的公民信息数据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而与此相应地，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都
享受着政府型巨型数据库所带来的便捷与高效的同时，也面临着公民个人信息如何保护的考验。
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探索计算机在国家经济、人口、社会等方面的统计应用。
“七五”期间，我国提出建设公安信息系统、国家经济信息系统等12项应用系统工程，开始我国政府
信息化的第一个高潮。
以公安部为首的，国家统计局、民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等率先建设个人信息资源库，而税务、工商、
人事、社会保障等部门也都相继跟上。
1993年，国家推行“金”字工程，即以金关、金卡和金税为代表的重大信息化应用工程。
2001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全国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化建设的五年规划，其设计的总体目标为“三网一
库”，而其中一库就是建立政府系统共建共享的电子信息资源库。
2002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发布《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电子政务的指导意见》
，将国家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列为国家电子政务重点建设的四库之一。
2006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（（2006～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》，提出至2020年
，我国信息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是：综合信息基础设施基本普及，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，信
息产业结构全面优化，国家信息安全保障水平大幅提高，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取得明显成效，新型
工业化发展模式初步确立，国家信息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基本完善，国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
显著提高，为迈向信息社会奠定坚实基础。
电子政务建设方面，强调围绕财政、金融、税收、工商、海关、国资监管、质检、食品药品安全等关
键业务，统筹规划，分类指导，有序推进相关业务系统之间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共享。
建设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，整合电子政务网络，建设政务信息资源的交换体系，以全面支撑经济调
节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。

Page 5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宪法视野中的个人信息保护>>

编辑推荐

《宪法视野中的个人信息保护》以法权分析为研究问题的理论模型，用于解决宪法视野中个人信息应
该如何得到保护这一现实问题。
围绕这一核心命题分解为三个支问题，即个人信息保护与宪法的关系，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基础以及
我国个人信息宪法保护的途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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